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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镇（街）人民政府、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佛山市顺德区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保费补贴申报指

南》印发给你们。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，请向区安全生产

监督管理局反映。

联系人：李凌,电话：22835420。

佛山市顺德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

2017年 6月 27日

主动公开

佛山市顺德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文件
顺安监〔2017〕98号

佛山市顺德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

《佛山市顺德区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保费补贴申

报指南》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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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顺德区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保费补贴申报指南

为规范区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专项保费补贴资金申报工

作，加快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推广发展，根据《佛山市顺德

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顺德区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

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顺府办发〔2016〕150 号，下称《实施细

则》）、《佛山市顺德区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专项资金管理

办法》（顺安监联【2017】3 号，下称《资金管理办法》）等

有关规定，按照规范管理、严格审批、权责明确、绩效优先、

公平公开、强化监督的原则，特制订本申报指南，请认真按

照执行：

一、 支持对象

在顺德区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。

二、 支持内容

对向顺德区内承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统保项目的保险机构

（下称“承保保险机构）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，并已缴纳了

企业须自行承担的部份保险费的企业法人，根据《实施细则》

和《资金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可以按照签单保费的一定比例给

予保费补贴。

三、 支持标准

每间企业首次投保保费补贴比例为 50%，且单一企业最高

以100万元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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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费补贴实行年度财政预算总额控制、先到先得，额满即

止方式。补贴比例逐年降低，并定期通知。

四、 资金申报、审核和拨付

(一) 承保保险机构出单要求。承保保险机构在收到企业

缴纳的自负部份的保险费后，为其开具全额保费保险单，并按

保险单上约定的保险起讫时间予以承担保险责任。

(二) 财政支持保费申报主体、划付对象。财政补贴部份

保险费，由承保保险机构统一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申报，

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申报资料进行审核后按照规定的财

政支出审批流程办理审批后，报区财税局将财政补贴部份的保

险费统一划付给承保保险机构。对于以共保体形式承保的业

务，则承保保险机构在收到财政补贴保险费后的5个工作日内，

按共保比例将对应份额的财政补贴保费转划其他共保方。

(三) 申报时间。原则上每季度申报一次，于季度结束后

的次月 15 日前办理申报，四季度的结算时间调整为 11 月 20

日，申报时间调整为11月 30日前。对于11月 20日这一结算

时点以后签发的保险单，其补贴申报转入次年一季度。

(四) 承保保险公司申报保费补贴所需资料。

1.承保保险机构填写的申报期内符合补贴条件的业务清

单并加盖公章（格式详见附件1）；

2.承保保险机构开具的应收保费申请函并加盖公章（格式

详见附件2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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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保单抄件（加盖承保保险公司业务章）；

4.财政补贴比例部分的保险费发票原件；

5.企业自缴比例部分的保险费发票复印件（加盖企业公

章）；

6.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7.企业交纳保险费的支付凭证（加盖企业公章）。

根据《资金管理办法》，补贴的对象为“在顺德区登记注

册的企业法人”，因此，对于被保险人为非顺德区登记注册的

企业、以自然人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保单，不在财政补贴支

持对象范围。

(五) 总额控制。承保保险机构每月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

应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报送当月及累计保费数据，承保保

险机构、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应就财政专项补贴资金可用余

额进行核对、确认，确保总额控制使用。当专项资金可用余额

结存不足10%，承保保险机构应向业务承保服务团队发出预警，

并以签单前逐笔审批形式确保资金总额不发生超支。对于承保

保险机构没有切实执行总额控制预警制度而发生的超额承保，

其超支部份由承保签单保险机构自行承担。

五、资金监督和检查

(一)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对承保保险机构的监管

和问责：

1.承保保险机构必须确保业务的真实性及保费资金真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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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账：承保保险机构收到补贴资金后，应按财务管理制度和业

务流程进行业务系统的收费确认、入账处理，建立健全的项目

和业务档案管理制度，自觉接受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和财税

部门、内/外部审计机构、保险监督管理部门、第三方服务机

构的检查监督。

2.承保保险机构、第三方服务机构应严格审核申报材料，

确保申报材料的真实性，并对业务的真实性负责。

3.一经发现承保保险机构虚假承保、虚假理赔、套取承保

理赔费用、虚假保险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，区安全生产监督管

理局即行取消其服务资格，并依据性质严重程度，报请佛山市

顺德区保险行业协会或广东省保险监督管理局予以处罚。

(二) 任何单位不得挪用、挤占、截留资金。对违反规定

的单位，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(三)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要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监督检

查，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。要建立健全相互制约、相互

监督的内控机制，制定合理分权、规范用权的具体措施，加强

岗位之间、工作环节之间的相互制约、相互监督；制订完善专

项资金审批主要环节的操作规程、工作细则，有效约束自由裁

量权；建立完善档案管理制度，如实记录审批核心环节信息，

实现管理全过程可申诉、可查询、可追溯的痕迹管理；敏感岗

位人员定期交流轮岗；建立考核问责制度。

(四)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应建立绩效管理机制，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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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绩效目标、组织绩效自评和绩效问责工作。

(五) 区财税局依照《预算法》及其他法律规定对专项资

金预算执行、资金使用实行监督检查和总体绩效评价。

本通知由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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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顺德区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申报业务清单
申报期： 年 第**期（签单时间：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）

序

号

承办保险机

构

投保企业

名称

所属

镇

（街）

所

属

行

业

参保人数（人） 保单号 购买日期 保险期限 保费（万元） 财政补贴（万元）

本页小计

本资合计

制表：
承保保险公司审

核（加盖公章）：

第三方服务机构审

核（加盖公章）：

日期： 日期： 日期：



附件2：

顺德区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财政补贴应收保费申请书

顺德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：

兹提交我公司 年第**期（签单统计日期：自 年 月

日至 年 月 日）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财政补贴保险费划付申

请，签单笔数共**笔，财政补贴应付金额合计（大写） 元

（￥ ）。具体明细详见清单附件。

以上款项，请予惠付以下账户：

开户名：

开户行：

账 号：

申请人： （盖章）

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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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抄送：

佛山市顺德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 6月 27日印发


